病房条件改造提升项目安全鉴定服务

我院拟对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病房条件改造提升项目1、2、3、4号住院楼和老年医学科楼安全鉴定服务进行采购，现面向社会公示，诚邀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。
（一）服务周期：
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所有检测工作完成并出具验收合格的报告为止。
　　（二）项目概述：
　　1.项目地点:自贡市贡井区筱溪街胜利巷156号。
　　2.项目概况:
住院部1号楼：建筑面积10623平方米，建筑层数8层。建于1990年，2016年11月完成改扩建，主要设置住院病区。
住院部2号楼：建筑面积4963平方米，建筑层数4层（局部5层）。建于1970年，2019年2月完成改扩建，主要设置住院病区。
住院部3号楼：建筑面积16480.15平方米，建筑层数13层。建于2013年2月，主要设置住院病区。
4号楼：建筑面积520平方米，建筑层数2层。建于2011年2月，主要设置感染性疾病科。
老年医学科：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，建筑层数4层。建于1975年，主要设置老年医学科。
　　（三）服务内容及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
　　对本项目主体结构安全性及抗震进行鉴定，对本项目的鉴定结果为符合合同规定要求。
　　1.调查摸清房屋的历史和现状，对现有房屋相关资料进行检查、复核；
　　2.现场查勘、检测，记录各种数据和状况；
　　3.检测、验算，整理技术资料；
　　4.全面分析，论证定量定性，作出综合判断；
　　5.对鉴定报告中需维修加固、结构补强等提供技术建议及技术咨询。
　　（四）成果要求：
　　1.鉴定成果要求符合国家现行鉴定标准，出具鉴定报告，根据鉴定结果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。
　　2.相关主管部门或委托方如对鉴定报告结论有异议，受托方应组织复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主管部门或委托方予以书面答复，受托方复查不另行收费，直至通过鉴定报告的审查及备案。
　　3.每栋楼单独提供符合要求的纸质版安全鉴定评估报告4份，电子版1份。
　　（五）商务要求：
　　1.付款方式:采购合同签订后，乙方出具符合国家相关法规、行业规范及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要求的《安全鉴定报告》，经甲方及相关方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合格发票后30日内支付合同费用。
　　2.售后服务：成交供应商接到甲方通知后须1小时内响应，4小时内到达现场。
　　（六）安全措施及成品保护要求：
自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本项目完工验收合格之日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环境安全、人事纠纷等一切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成交供应商应做好即有设备设施以及公共区域的成品保护，如有损坏或损失，由成交供应商修复或赔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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